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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庆警方破获一起以“解债”为幌子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5

人。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通讯员 丁康康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妈，学校开了一个学习培训班，邀请

到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过来当老师……”日前，义乌

的朱女士收到陌生QQ号的添加好友申请，备注里

说是“女儿”。朱女士想着高中不让带手机，且女儿

经常更换QQ号码，便不疑有他，通过了申请。女儿

在QQ里说，她正在上电脑信息课，所以才能登录

QQ与朱女士联系。“这个培训班对学习提升会有很

大帮助，我想报数学、英语两门课。”女儿说，并发来

了盖有“清华大学”公章的培训通知。

朱女士一看这份通知，女儿的两门课培训班需

缴纳49200元，但说之后会补助30000元，补助部

分一周后返还。想着是清华大学教授来上课，虽然

费用有点高，但朱女士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期

间，朱女士也怀疑为什么不在班级群里发布培训通

知，但女儿解释说，“老师是根据我们学生成绩来通

知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朱女士根据培训通知添加了“教导处陈军主

任”的QQ。与此同时，女儿通过QQ不断询问朱女

士是否已报名缴费。在女儿的催促下，朱女士往

“教导处陈军主任”提供的学校收款账户转了

49200元。

转账结束后，朱女士又与女儿QQ联系，却发现

自己的QQ被冻结了。意识到不对的朱女士立即打

通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这才得知根本没有培训班

这回事，女儿也并未QQ联系过她。朱女士立即向

警方报案。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义乌一经营户鲍女士身

上。鲍女士的“儿子”说要报三门课，鲍女士先后三

次转账，共计10多万元。当天下午，“儿子”再次联

系鲍女士，说还想再补报一门时，鲍女士意识到不

对，与学校老师联系后发现被骗，随即报案。

目前，义乌警方已对两起案件立案侦查。

警方提醒：
望子成龙是父母的期望，诈骗分子正是瞄上这

点，用QQ冒充被害人子女，谎称学校补课需要缴

纳费用。由于学生没有手机无法联系，家长往往信

以为真，在子女的不断催促下，完成了转账。

学校缴费会进行提前通知，并使用统一的对公

账号。家长接到通知，可与学校老师联系核实再行

处理，切不可贸然转账汇款。如遇诈骗，请立即

报警。

通讯员 张鸿曌 程丽霞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讯 兄弟俩继承了父辈留下的房产，哥哥将属于自

己的部分口头约定出售给弟弟。转眼35年过去，房子面临

拆迁。哥哥却跳出来表示，房子属于兄弟共有财产，完全不

承认已将自己部分房产出售给弟弟的事实。弟弟向法院起

诉要求明确产权，那么，当初口头约定的“房屋买卖协议”有

效吗？近日，衢州市柯城区法院审结了此案。

占甲与占乙是柯城人，如今都已70多岁。上世纪80年

代，兄弟俩从父亲那里一共分得两间半房屋。哥哥占乙为了

审批建房需要，分房之后便与弟弟占甲口头商定，将案涉房

屋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并给了占甲。此后，这两间半房屋便一

直由占甲夫妻俩居住。

随着城市的变迁，这座房屋被划入征收地块，但在房屋

拆迁签署协议过程中，占乙对房屋产权提出了异议。因房屋

年代久远，也未办理产权证等凭证，兄弟俩为此争执不下。

占甲认为占乙早在1988年就已经将房屋口头出售给自

己，当时也已向哥哥支付了4000元，而且房子由自己一家居

住至今，哥哥也不曾提出异议。

而占乙却表示该房屋应属于兄弟共同财产，双方从未对

房屋进行分割，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自己只收到过占甲

的2000元，但认为这是占甲对占用房屋的补偿，类似于房屋

租金。

真相到底如何？案件审理过程中，占甲提交了一份录音

资料。占乙在录音中陈述“那个屋，我们那时候，占甲拿去了

啦，钞票没签字，没字条的啦”及“那屋，买去，那时候没有字

条的”等内容，可以证明当时占乙将案涉的房屋份额卖给了

占甲夫妻，且占甲已向占乙支付了价款2000元。

法院最终审理认为，该案房屋买卖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

施之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根据法律规

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

式。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

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占

甲夫妻与占乙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从占甲提交的录音

资料中可以确认双方已达成房屋买卖合意，且已经支付了价

款，双方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

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占甲夫妻与占乙1988年达成的口头

房屋买卖协议有效。

用人单位已“消失”
劳动关系还能认定吗？
通讯员 王亚红 陈苏苏

本报讯 用人单位注销掉了，

就无法认定其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

关系了吗？日前，台州市黄岩区法

院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件，作出了

回答。

鲍某在A快递公司从事快递分

拣工作时，不慎被输送带滚筒夹伤

右手。住院治疗后，鲍某向A公司

主张工伤赔偿。此时，A公司告知

鲍某，他是B外包公司劳务派遣至

此工作的，并非自己公司的员工，

所以没法对他的人身伤害负责。而

B公司，则拒不承认与鲍某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无奈之下，鲍某向黄

岩区劳动仲裁委提出确认自己与B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申

请。没想到，B公司竟然已经悄悄

注销掉了，仲裁委以主体不存在为

由不予受理鲍某的申请。于是，鲍

某一纸诉状将原B公司的股东方某

和A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黄岩

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鲍某于2019

年11月11日到A公司从事快递分

拣工作，2020年1月9日，在工作

场所不慎受伤。A公司（甲方）与

B公司（乙方）曾签订《劳务外包

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同意外包劳

务人员到甲方提供岗位（工种）从

事相应的劳务作业，小时工方式由

甲方确定和提供，时间为2019年8

月17日至2020年1月31日。B公

司安排专人负责外包人员的工作管

理，每月制作考勤花名册交由A公

司确认后，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由A公司向B公司支付每月的

劳务外包费用。此外，B公司系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被告方

某，后于2020年12月8日注销。

法院认为，劳动关系的成立应

以双方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

系作为评判标准。从本案考勤花名

册看，鲍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

皆听从于B公司安排，接受B公司的

管理，再按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

《劳务外包协议》约定，鲍某的工资

亦由B公司支付，故B公司与鲍某之

间存在直接管理的关系，经济上又

存在从属性，因此，双方已建立了

劳动关系。法院遂判决确认鲍某与B

公司在2019年11月11日至2020年

1月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劳动者诉讼维权的第一步，即

举证证明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主张

工伤赔偿等劳动者应享受的权益。

劳动者在举证中，与用人单位

之间关于具体工作内容的交谈、工

资的收款、考勤打卡证明、工友的

证词等，都有可能成为证明双方存

在实际劳动关系的证明。作为劳动

者，要提高保留证据的意识，避免

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因举证不能而无

法争取应得权益。

此外，有些企业可能出于种种

原因，在对劳动者相关责任没有兑

现的情况下注销。面对此类情况，

劳动者需要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之后可持劳动仲裁委员会

下发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以注销公

司的出资人作为被告，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便可申请法律

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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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口头约定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吗？

“清华大学”培训班，“妈妈快帮我报名”
都是骗子的套路啊，义乌已有家长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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